
 

 
   

 

    根据《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十四届党委第二、三轮巡视工作的

通知》（中大党发〔2023〕65 号）精神，自即日起，以陈昌龄同志为组长的中

山大学党委第三巡视组对公共卫生学院开展本科教学经费专项巡视，现场巡视

时间一般为 7-15 个工作日。 

巡视工作按照政治巡视的要求，重点检查公共卫生学院在贯彻落实党的理

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、教育部、学校党委关于教育教学的决策部署情况；

落实监管主体责任，加强和规范本科教学经费（教学质量工程项目、本科教学

基本运行保障经费、本科教学实验室重点发展项目）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

情况；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，加强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；落实中

央巡视、校内巡视、审计、主题教育发现相关问题整改情况。 

现将巡视组成员及联系方式公布如下： 

组  长：陈昌


